附件1
“全国优秀报关企业”评比标准
“双优评比活动”主要评选：诚信服务好，遵纪守法好，企业效益好，报关质量好的企业为“优秀报关企业”。
一、参评条件

（一）自2007年1月1日起，至“双优评比活动”结束止，在海关无走私行为、无涉税涉证违规记录及在税务、工商等相关行政执法部门无违法违规记录；

（二） 2007年1月1日前已在海关注册，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，有权提供代理报关服务，实行独立核算、自负盈亏、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报关企业。仅有管理职能没有实际报关行为的集团公司不参评；

（三）在“百日创优”阶段，报关单量高于本关区平均水平，删退改单率低于本关区平均值；

（四）在2008年报关单量高于本关区平均水平，删退改单率低于本关区平均值。

（五）企业管理规范、制度健全，且无挂靠、无分包。

二、评比标准

满足参评条件企业，各协会可按下列1-12条款量化得分。满足1-8条中一条，每条加10分；满足9-12条中一条，每条加5分，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评分。满分100分。
（一）“百日创优”活动中报关单量为本关区前十名；
（二）“百日创优”活动中报关删退改单率为本关区低的前十名；

（三）2008年报关单量为本关区前十名；
（四）2008年报关删退改单率为本关区低的前十名；
（五）是海关实施A类管理类别以上的企业；
（六）实施报关复核制度；
 （七）是“进出口商品预归类单位”； 
（八）参加报关协会、履行规定义务、积极参与活动； 
（九）在首届“全国报关企业诚信服务百优评比活动”中获得“百优报关企业”称号；
（十）按照相关规定保存相关报关单证并使用计算机管理报关业务；
（十一）获得服务对象表扬或无服务对象投诉的；
（十二）使用规范统一的《代理报关委托书/委托报关协议》；
以上标准的具体含义由组委会负责解释。

三、得分计算

将每个自愿参评且符合条件者的量评得分相加，计算该报关企业的评比总分，并以直属海关关区为单位进行降序排列，得分高者优先入选为该地区推荐报关企业。

各协会要严格按照评比标准进行评审，组委会在复核的过程中，如发现参评报关企业参评资格存在不实之处，将取消其参评资格并通报批评所报送地方协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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